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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将农民组织和农业组织加以区分并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影响衣民和农业组

织化模式的因素的分析，总结了农民和农业组织化的一般规律，并用国际经验加以验证，继而对我国农民和农业

组织化发展模式及对策等问题作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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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农业生产中，如果采取大范围组织化生产，其劳动投入的强度很难计量，或者即使可以计

量，其监督成本也过大，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经营模式。 但这种

高度分散的生产经营模式，容易导致经营规模狭小、交易成本高、市场参与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
不但农民利益易受到伤害，而且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不符，因此需要农民加强组织化以克服这一
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市场化改革

．

的深入，农民和衣业组织
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不断活跃。 我国学术界对衣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份合作

制（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衣村合作经济（主要是传统合作社的改革）、社区股

份合作制（主要是对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造）以及农业产业化（主要是公司加农户等契约

型合作组织）等问题上气同时介绍国外农民和农业组织的文章也大量出现。 但由于对各种组

织生存发展的条件和影响因素缺乏深入分析和统一认识，一种组织形式在局部地区和局部产品

上的成功，往往会被当成标本在大范围内学习和采纳，结果不仅实践的效果不好，一定程度上也
降低了学术研究样本的质量。 因此本文将农民组织和农业组织加以区分并作为研究对象，首先

分析农民和农业组织化模式的决定因素和一般规律，并通过世界各国的主流组织形态加以验证，

最后用分析的结果对我国农民和农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和建设提出了建议。

二、农民和农业组织化模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和一般规律

农民组织是以农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组织，其主体是农民，它强调人的组织化，即成员的行

为自由受到组织制度的强大约束。 该组织主要体现较强的政治性。 农业组织是以提高衣业生产

效率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因此更强调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协调性和合理性。 该组织包括农产品

生产组织（含加工、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组织（含储运）、农资采购组织、农业信贷组织等多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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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经济性。

（一）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是农民和农业组织化模式的首要决定因索

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来源千农民对其组织的功能性要求，农民的利益是

农民和农业组织存在和变革的根本前提。 农民的利益特征随其衣产品的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变

化。 在农产品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衣民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面对的主要是生存问

题，因此更需要组织能提供保护其基本生存权的政治权利； 一旦农产品的市场化率上升，农民的

市场化收益增加并占其总收益的大部分，这时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因此更多地需要组织

来保护其经济利益。 可见，不同的农产品市场化率，尤其是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市场化率（影响

本国农民的农产品市场化收益及其占总收益的份额），导致了农民对其组织需求的功能性差异，

并通过农民组织或农业（及其细化）组织所处主流地位的调整得以体现。

（二）经济增长状况对农产品市场化率和农民与农业组织的发展分化起到促进作用

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农业总产出不断增加，农业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加之农产品的人均

需求量变动不大，因此农民的农产品自我消费率下降，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 可见，一国的经

济增长过程同时也是衣产品市场化率提高的过程。

在衣产品封闭交易条件下，一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率等于本国衣产品市场化率。 农产品市场

化率的变动对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影响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人口比重大、生产效率低，农产品主要提供给农民自己消费，市

场化率较低，农业收益增长相当有限。 农民的要求是更多地维护其生存权而不是发展权，农民对

组织的政治性需求强于经济性需求，农民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强于农业组织。 由千建立组织

的成本，农民组织很大程度上兼备农业组织的功能，农民和农业组织有一元化趋势。 第二阶段，

随着经济增长，农产品产出增加，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化率提高。 农产品市场化

收益的增加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组织迅速发展。 再后来，单纯的产出能力不再是衣

民生存的主要问题。 由千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低，降价增产往往不增收，同时，它又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主要初级产品，减产提价空间又相对有限，在这种缺乏市场价格运作空间的情况下农产

品的销售成为农产品市场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引发了农民对销售型合作组织越来越强烈的需

求。 这一阶段，农民组织与农业组织的分化加剧，而且农业组织内部也逐渐出现功能性分化，农

民组织、农业生产、衣资采购、农产品销售组织呈现逐次发展和前向重叠取代的趋势（对农业信贷

组织需求稳步上升）。 第三阶段，农产品的市场化高度发达，农业的盈利性对工商资本产生了足

够的吸引力，将多个农业生产经营环节整合起来甚至向外拓展出农业领域的农业纵向一体化组

织（如农工商一体化企业）得以发展。 在农产品交易者数量较少，交易成本较低时，通过外部契约

形式整合多环节的农业纵向限制组织（如公司＋农户等）也得以出现和发展。 这一阶段农业购销

组织成为主要的组织特征，而且农业经营组织有日益脱离合作组织形态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

（三）人均农业生产资源和农产品的保护或补贴对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发展分化具有重要的制

约作用

在衣产品交易对外开放条件下，一国农产品市场化率还要受到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由于

农产品的总体差异化程度较低，其市场化收益主要取决于生产经营的成本，而农业生产经营的平

均规模和生产资源要素禀赋状况对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有决定性的作用。

人均资源（如耕地）较多的国家，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通常有农产品的净出口，这时衣民也需

要政府的补贴与保护，以使得农民可以获取与该国非农阶层相似的收益。 很高的本国农产品市

场化率，促进了衣业组织的高速发展和深化。

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要么农民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处于低的经济发

展水平，要么在农业人口比重下降情况下，接受农产品的净进口。 当然，对于农产品这种关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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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国家一般不会完全依靠进口，因此政府会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和补贴，但这
会遇到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国内非农团体的抵制，所以农民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组织来维护自己的
利益，因此此时衣民的组织化要求主要体现在农民组织的强化方面。

（四）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发展经常还需要考虑生活服务功能和历史文化因素
农民的生活服务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主要由农户自我提供。 随着现代交通通讯等硬件设

施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精神生活要求的城乡趋同，农民对医疗、教育等生活设施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但自我解决能力不足，于是对组织化提供生活设施的要求随之上升。 但考虑到组织的建
立和维持成本，自已建立生活服务组织并与农民、农业组织严格分立是不经济的。 因此这些地区
的农民、农业和衣村生活服务组织的功能通常是合并的，采取综合性社区组织的方式。 这样的组
织主要出现在亚洲，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受制于资源禀赋等经济
因素）。 农产品市场化率较高的地区，农民主要依靠普遍服务于城乡居民的一般生活服务组织提
供生活服务，这时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组建农业生产经营性组织上。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对一国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分化发展起决定性
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生产资源禀赋通过影响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对一国农民和农
业组织的分化发展起表象性决定作用，历史文化对农民和农业组织发展的作用受制千经济发展
水平和农民人均生产资源的影响，而政府的补贴与保护是农民人均生产资源的派生作用，间接影
响着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发展。

三 1农民人均生
；

资源和规模卜口已-五已］尸5三

农民组织
（常兼备农业生产经
营功能和生活服务
功能）

（综合性社区组织）

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

衣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分化发展

衣民组织 采购、生产组织
农业生产组织 农业销售组织

农资采购组织 （ 常兼备农民组织功能）
衣业销售组织 农业企业化

农业信贷组织 （农业纵向一体化组织
农业纵向限制组织）

图1 农民和农业组织化模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和一般规律

三、农民和农业组织化模式关键性决定因素和一般规律的国际验证

本文选择12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除中国外还包括4个亚洲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斯里

兰卡）、2个美洲国家（加拿大、美国）、4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一个大洋洲国家
（澳大利亚）。 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兼顾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状况等因素
对衣民和农业组织的影响。

由于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是一国农民和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首要决定因素，本文以谷物
为例计算本国的农产品市场化率。 一国的农产品固然不仅仅是谷物，但由于谷物是最主要的农
产品，所以对本文说明的问题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I= (GO- (GO+GD X AP /TP) /GO 

其中： I 是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GO 是本国谷物总产量，GI 是该国谷物净进口量，TP 是全
国总人口，AP 是农业人口。

该公式假设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人均谷物消费量相同。 用本国谷物总产量加该国谷物净
进口量(GO+GI)代表该国谷物总消费量（长期中谷物的供给量与消费量应当相等），并用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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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平均值克服年度数值波动和动用谷物储备的影响；用谷物国内总消费量乘以农业人口比率

(AP/TP)近似农业人口的谷物自消费(CGO+GD XAP/TP)；本国谷物总产量减去农业人口的
- 谷物自消费，再除以本国谷物总产量得到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I。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1 各国指标

国 名 人均GDP 衣业人口人均耕地 农业人口比重 本国衣产品市场化
（美元）。 （公顷）四 (％）。 率（谷物）如心

中国 750 0. 1452 70.08 0.2971 

以色列 16180 1. 9943 3.08 0. 5605

日本 32350 0. 7977 4. 78 0. 8653

韩国 8600 3.4737 10. 59 0. 7157

斯里兰卡 810 0.0980 47. 23 0. 3098

加拿大 19170 54. 368 2.83 0. 9834

美国 29240 27. 350 2.44 0. 9821

法国 24210 8.4500 3.89 0.9792 

德国 26570 5. 2469 2.89 0. 9761

意大利 20090 23. 378 6. 15 0. 9207 

荷兰 24780 1. 6121 3. 7 0.8520 

澳大利亚 20640 61. 247 4.83 0. 9667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基本来自1999年和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或根据其数据的计算气

表中数据表明，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人口比重负相关（相关系数 —0. 711)，而与

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正相关（相关系数0. 62)，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率

越高。 人均耕地等农业资源与本国衣产品市场化率也基本呈弱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0.49)，表

明农业资源越少的国家本国衣产品的市场化率越低。 为方便分析，本文按照本国农产品市场化

率将上述国家分为3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中国、斯里兰卡），经济较发达

且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荷兰），经济较发达且人均资源较多的国家（加拿大、

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

这三类国家中，前两类除荷兰之外共计5个国家的主流组织形态是综合性社区合作组织。

例如中国的村级组织；以色列的两大衣民和农业合作组织 基布兹和莫沙夫气日本的农业协

同组合（农协）气韩国的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气斯里兰卡建立在村级水平上的综合性衣民社区

组织见这种组织一般都为农民提供包括农产品加工、产运储等设施共同利用、农资集体采购供

应、农产品销售、农业信贷等生产经营性服务，而且包括生活物资供应、教育指导、生活消费指导、

低利率贷款、医疗、保险、养老等生活方面的服务。 这类组织兼有政治性（代表农民与政府对话）

和很强的经济性（虽也有独立的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但力量普遍较弱），是提供政治、经济、生活

服务的综合组织。 综合社区合作组织的覆盖面极高，几乎全国所有的农民都入会。 一般而言，各

国的综合性社区农民组织虽然与政府机构一般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但大都与政府关系紧

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意愿，是政府实施农业政策的重要渠道。 当然，他们首先是农

民利益的代表。 相比之下，我国村级组织与政府则有着实际上超强的行政性计划关系，主要表现

在村委会、党支部与社区合作组织在功能和人员的高度重叠，作为主要农产品的大宗农作物有国

家计划指标等。

荷兰与日本的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相仿，且都属于农民人均资源较少的发达国家，虽然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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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象日本那样采取综合性社区组织的主体形式，但荷兰衣民组织也非常强大，在社会和政治方
面，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接受农民联合会“管辖＂见这也验证了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较低的国家农

民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的推论。

第三类7个国家（包括第二类国家中的荷兰）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呈现较为明显的

分化，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的关系各国相差较大（例如荷兰的农民和农业组织都很强，
两者表现出很强的联系气法国和德国的农民协会＠、澳大利亚的农场主联合会＠力量也较为强

大，与农业合作社显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但大部分以农业专业性合作组织为主流形态。 这些农

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协会）虽然主要为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提供加工、储运、科技辅导、人员培训、收

割育种、信息、购销等专业服务，但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显示出更强的主流性。 例如，1995 年，美国
合作社中产销合作社占64. 2%，采购合作社占 36. 8%，其成员分别占合作社成员总数的 51. 3%

和 48. 7%，营业额分别占合作社总营业额的 77. 9％和 22. 1％气而欧盟因为倡导的衣业合作组
织主要是销售合作社和加工合作社，所以，欧洲国家的专业合作社大都是销售和加工型的气此

外，农业纵向一体化和纵向限制型组织也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例如美国的农工商综合体和“ 合同
制“

农业）。 不过目前除了美国衣业是巨大的垄断公司占统治地位外气其他国家仍是专业性合
作经济组织占居绝对的主流地位。 即使在美国，农业纵向一体化尤其是纵向限制型组织所能覆
盖的也往往只是果蔬、马铃薯、水果、鸡蛋、家禽家畜养殖等需求价格弹性较高，便千储运的产
品气并不具有广泛适用性。 相比之下，农业专业性合作社则可覆盖农业生产或其产前产后经营
活动的几乎全部领域。

四、我国农民和农业组织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坚持综合性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主体地位，调整政府与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关系，切实
加强组织的自助性、合作性和开放性

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表明，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宜以社区性综合组织作
为衣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我国目前正处于农业商品化和组织发育的重要时期，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极其有限，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很低，因此坚
持以综合性衣村社区合作组织作为农民和农业组织的主体模式是合适的选择，而且这与我国目
前以村为单位的农村社区组织现状相吻合，建设运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然而，应当调整我国政府和农民、农民社区合作组织间过强的行政性计划关系。 我国政府非
常强调对村级组织的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农产品安全，因此有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必须上

缴计划粮之类的政策，但如果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积极性得不到有效提高，这样的保障是非常

脆弱的。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一定程度上有农产品生产计划，如欧美国家一般有政策规定
只有农民接受政府的农业生产计划，才可以享受政府的农产品直接补贴，这种补贴类似于我国对
计划粮的保价收购政策，但不同的是国外的农民对是否参加政府计划有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直
接影响到衣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对农产品的直接补贴
（如保价收购）是与WTO的规则相违背的，这种补贴在世界范围内有减少的趋势，而农业基础设

施、农业教育培训指导等“绿箱政策”则越来越受各国的推崇。 调整政府与农民和社区组织的关

系就是要将这种强计划性调整为更强的经济性，增强农民生产的自主决策权。 但是，参加政府计

划的衣民可以享受更多的衣业基础设施和专项农业教育培训指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
产经营和文化素质，既有利于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又能为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做好人才准备。

在建设我国综合性农村社区组织的过程中，应当切实加强合作组织的农民自助性、合作性和

开放性。 强调自助性就是强调组织管理层由民选产生，村务公开、民主监督，农民可自由选择进

出。 1995 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组织第 31 届大会上就修改了已使用了 30 年的原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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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中增加了“ 自主、自立“和
“

为地区社会作出贡献”的内容气强调自助性，而不是用
“行政村”

的形式把组织成员按地域固化居住，组织就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便于其他民间资本和工商资本的
加入。 强调合作性，衣户户均一票表决权，这样在吸引外来资本（如本地农民以外的居民和企业）
时，尤其能体现组织对成员农民利益的保护。 当然对外来成员也可以采用日本的办法：把本地农

民成员视作正式成员，把外来成员视作准成员，准成员可以参与农协的事业，但在大会上没有表
决权和负责人的选举权气

（二）打破地区性壁垒，加大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组织的活动范围，在合适的领域大力推进企业
产业化建设

坚持综合性农民社区合作组织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说不能发展其他专业性合作社，应当按各
种农产品市场化的潜力发展不同的生产型和销售型专业合作组织。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化

总体水平不高的状况，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组织应以生产加工型合作组织为主，各地应针对不同情
况对不同的组织形式予以相应的政策上支持。综合性农民社区合作组织成员的社区性，不能成

为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组织的发展障碍。应当打破地区性壁垒，加大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组织的活
动范围，实现其规模经营。 另外应当将农民的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和协会与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
组织严格区分开来，农民的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应当强化其自助性，政府的衣业技术推广组织应当
强调其福利性，并可以与农民是否加入政府农业计划相结合使用。

农业产业化在促进我国现有综合性农民社区合作组织改革，提高农民收入，一定程度上增加
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的阶段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不过农业产业化只适合千在某些市场化潜力
大、需求价格弹性高的产品上推广，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未被各国实践所证明。我国从 20

二 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广农业产业化至今，其经营业绩和参加农户比率都不十分令人满
意。笔者认为，当前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形式应该是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或协会。

（三）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我国农民和农业组织的分化演进

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率，加快农民的非农化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 在我国
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低价农产品的强大冲击，本国农产品市场化率的提高形
势尤为严峻。 由于我国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源稀缺，加快农民的非农化，提升农业生产规模面临严
重的挑战。 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展了全国性的新村运动，其主要
内容之一就是开发专业性定性生活圈，即建设现代化农渔村，把分散居住在各村的农户集中搬迁
到新村，由此加速了衣村城市化气应当讲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是一个十分合适和
关键的举措，不过在力度上还要进一步加强。此外，加快本国农民的非农化不一定能提高本国的
农产品市场化率，它还要受到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推进本国农民非农化的同

时，还需要考虑农产品可能的自给率下降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源的稳定性问题，可以采取诸如详细
规定并严格执行农业用（耕）地不转移用作它途等措施，对农业生产予以多层次多方式的支持，以

维持农产品基本的安全自给。

注释：

<D张兵、应瑞瑶、陈振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中国衣业科技出版社2000年，第2页。

＠该数据来自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中1999年数据。

＠总人口取 1998年年中数，并按农业人口比率算出衣业人口数，1998年农业人口比率异常，改用1997年数。

＠耕地面积除中国外都采用2000年的《国际统计年鉴》中1998年数据，中国耕地面积采用2000年《世界银行发

展指标》中1997年国土面积与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计算而来。

@
“

本国谷物总产量
”

和
“

谷物净进口量
”

为1995-1998年的平均值，其中荷兰1998年出口量做了调整。

＠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的统一性，本计算数据主要取自《国际统计年鉴》转引自世界粮衣组织数据库数据。

(J)常云昆：《以色列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农业发展模式》，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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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ucial Factors and General Law of 

Farmers and the Organization Model of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Proof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XU Li-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 Nani in 21009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rmer org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

tion, the paper, taking them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first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models,and then concludes the general law of farmer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to probe on the issues of China's farmer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model with proof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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